[bookmark: _GoBack]包装设计艺术学院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完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切实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质量，探索符合创新拔尖人才选拔特点的博士生人才选拔模式，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政策透明、规则公平、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提升选拔质量；坚持科学选拔、客观评价，全面考查综合素质，突出专业能力、创新思维与学术潜力。
二、组织管理
（一）成立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全面负责本单位的复试和拟录取工作。
组长：朱和平
成员：贺林龙 刘晓林
（二）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监督小组
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检查学院复试工作的各个环节，并受理考生举报、投诉等事宜。
组长：蔡海燕
成员：张永年
（三）成立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复试工作考核小组
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复试工作考核小组，负责本学院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复试面试工作；所有专家应具有博士学位及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名单须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考核前应组织专家培训，明确评分标准和纪律要求。
三、复试工作程序
（一）考核时间与地点：
2026年6月2日上午8:30
地点：崇美楼310室
（二）缴纳复试费
复试费标准为120元/人，缴费方式为扫码缴费，缴费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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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试内容：复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内容包括：考生自述、老师提问、考生回答，复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每个考生准备15-20分钟PPT汇报,考生自述中要求考生进行中英文自我介绍，内容包括科研业绩、读博规划、研究生阶段学习情况、成绩、专业特长等。其中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占90分，英语听说能力占10分。
博士研究生复试实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为1：2。
按导师分组，报考同一导师的考生，按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根据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进入复试的名单。复试名单公示见附件。
（四）成绩
考生综合成绩=初试成绩×30%+复试成绩×70%。
（五）体检
考生须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进行体检，在拟录取后一周内提供近三个月内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
邮寄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西路88号湖南工业大学崇美楼217室，邮编：412007（仅接受EMS邮寄）
收件人：刘老师        电话：13873382336
（六）录取
1、学院根据导师组内综合成绩排名结果提交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在学院网站上公示7日。
2、不予录取的情形：
（1）考核期间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替考、或政治思想道德状况不符合录取要求、或弄虚作假的，视为不合格，不予录取。
（2）学术不端者，一经发现不予录取。
3、我校只招收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博士研究生。考生在录取前须将全部人事档案转入我校，脱产在校学习。报考前已工作的在职考生，在录取名单公示前应提供从原单位离职的证明材料。未按规定时间办理档案调转手续或档案审查不合格的考生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公示无异议且考生人事档案调入我校后，研究生院向拟录取新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四、监督工作
1、招生工作中，研究生院和各招生学院应规范自律，公布投诉电话及邮箱，接受投诉及监督。学校纪委、监察处组织对博士研究生选拔工作进行专门监督，对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严肃查处。
举报电话：0731-22183677
举报邮箱：66217531@qq.com。
2、招生过程中如有弄虚作假或不公正行为，经查实，属于考生的问题，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属于导师的问题，将视情节轻重，取消该导师当年乃至以后的招生资格；属于招生学院的问题，将暂停其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其他
未尽事宜请与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通讯地址：株洲市泰山西路湖南工业大学崇德楼209-1研招办
邮政编码：412007
联系电话：0731-22183156

附件【湖南工业大学普通招考复试名单公示.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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